学生寝室安全卫生检查测评标准（2017）

每周一至周五（上午8：30—11：00，下午2：30—5：00）不定期开展检查

	项 目
	测    评    内    容
	满 分

	卫

生

要

求
	1．床面平整、床上物品摆放有序、叠放整齐、休息空间充足
	20分

	
	2. 个人物品摆放整齐，桌面干净整洁，学习用品书籍摆放有序，地面鞋履摆放整齐，过道和公共空间畅通
	20分

	
	3．室内及阳台无塑料瓶、废纸等易燃或具有安全隐患的物品堆积
	20分

	
	4. 室内空气清新、无异味，地面清洁，室内无果皮、纸屑等垃圾
	20分

	
	5．室内贴有卫生检查评分标准和宿舍值日表
	10分

	
	6. 寝室内家具及设备完好，墙面干净整洁，无乱挂、乱画、乱贴、乱钉等行为
	10分

	安

全

要

求
	1．寝室内禁止存放和使用违章电器，禁止无人充电

	
	2．寝室内禁止经商行为，禁止留宿外人，禁止添加或故意损坏门锁

	
	3．禁止损毁、拆卸、移动或更改寝室内家具设备，除学校提供的家具外，禁止添置家具、大中型健身器材，确保过道、公共空间畅通

	
	4．寝室内禁止饲养动物

	
	5．寝室内禁止悬挂围帘

	
	6．寝室内禁止吸烟

	
	7. 灭火器放置在灭火器存放架或存放柜的指定位置，不能有任何物品遮挡

	
	8. 禁止更改寝室内电气设施。外接电源线、网线按照学校规定的方式走线

	学
风
督

查
	1．寝室成员无沉迷电脑游戏现象

	
	2．无旷课、迟到、早退行为

	
	3．检查时间无多人睡懒觉行为


备注：宿舍凡违反安全要求均记为总分不及格，以上条款与《学生住宿管理办法》共同执行。
